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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 108學年度第 1學期校長會議紀錄 

壹、 時間：108年 8月 26日（星期二）上午 9時 

貳、 地點：桃園市私立六和高中 

參、 主持人：教育局高局長安邦 

肆、 出席人員：如簽到簿                          紀錄：王郁婷 

伍、 提案討論：                                 

案由一：建請公文系統之下載功能增加「全部下載」選項。（提案單位：

大崙國小） 

說  明：公文系統簽辦或批核時，如因業務需求，需下載公文文本及附件

時，必須個別點選下載，且如有多個附件必須下載時，既耗時且

易出錯。 

研復意見：經洽本府資科局公文系統工程師，有關公文系統簽辦或批核

時，如因業務需求，需下載公文文本及附件時，系統有無提供

批次下載功能？回復如下：請使用者開啟 Web公文製作系統，

點選一般-批次匯出-勾選欲匯出項目-確定即可。 

決  議：本案請教育局秘書室將學校需求發文請資科局協助。 

 

案由二：有關六十一班以上學校，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得共置副組長一人

至三人，得由教師兼任。（提案單位：建國國中） 

說  明： 

一、依據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附件

一)第四條第三款：組長、副組長：各組置組長一人，得由教師

兼任、職員專任或兼任；六十一班以上者，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

得共置副組長一人至三人，得由教師兼任。 

二、依據 106年 7月 12日府教中字第 1060136513號(附件二)：本市

國民中學自 106學年度起班級數（含普通班、體育班及藝術才能

班）61班以上至 70班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共置副組長 1至 2人，

71班以上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共置副組長 1至 3人，並以教師兼

任副組長為原則。 

三、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基

準(附件三)中第四點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授課節數、協辦行政及

校務教師總減節數表中，協辦行政及校務教師總減節數 64節課。 

四、依據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每星期授課節數補充原則(附件四) 附

表三-協助校務酌減節數中，63班至 71班協助校務酌減總節數薇

6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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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據桃園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實施要點(附件五)附表二 桃

園市國民中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授課節數表中，63(含)班以上協

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總節數每校每週 40節。 

六、承 1-5可知，桃園市對於副組長設置數量限制較高，須達 71班

才能設置第 3名副組長，又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總節數低於鄰

近縣市，且又加上近年來推動新課綱、多元入學輔導及各種評

鑑、競爭型計畫等各種業務，行政人員面臨最嚴峻的考驗，願意

擔任行政職之教師少之又少。 

七、63班(含)以上學校，副組長基本授課節數僅 2節，多一名副組長，

對於行政六十一班以上者，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得共置副組長一

人至三人，得由教師兼任業務推動上有極大的效益， 

八、綜上所述，懇請局端依循教育部國民小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

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六十一班以上者，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得

共置副組長一人至三人，得由教師兼任。增加桃園市副組長員額

編制。 

研復意見：鑒於學生事務處及輔導室業務日益增加，有關依教育部國民小

學與國民中學班級編制及教職員員額編制準則設置副組長編

制一案，本局將評估所需經費後，研議辦理。 

決  議：本案依研復意見辦理。 

 

案由三：有關本市協助行政教師建請增加協助行政教師減課節數。（提案

單位：建國國中） 

說  明： 

一、依據臺北市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基

準(附件一)中第四點 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授課節數、協辦行政及

校務教師總減節數表中，協辦行政及校務教師總減節數 64節課。 

二、依據新北市國民中學教師每星期授課節數補充原則(附件二) 附

表三-協助校務酌減節數中，63班至 71班協助校務酌減總節數薇

60節。 

三、依據臺中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編排要點(附件三)附表三臺中

市國民中學經常性協助校務工作教師減授節數表中，63班以上減

課節數為 60節。 

四、依據桃園市國民中學教師授課節數實施要點(附件四)附表二 桃

園市國民中學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授課節數表中，63(含)班以上協

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總節數每校每週 40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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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承說明一至四可知，與六都中的台北、新北與台中相比，桃園市

提供各校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總節數偏低，但為發展學校特

色，除了教師兼任行政職務者，尚須許多人力投入心力，如我們

期許各領域召集人應扮演課程領導之角色、我們期許童軍教師擔

任童軍團團長、我們期許專長教師協助領導各種校隊，但若無提

供減課節數，實難說服教師額外付出時間與心力為校犧牲。即使

教師有心，亦易因課務過多而心有餘力不足。 

六、綜上所述，懇請局端能參考台北市、新北市與台中市教師每週授

課節數基準，增加協助行政教師減課節數。 

研復意見：本局業於 108年 8月 5日函請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協助提供教

師授課節數實施要點(含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數)相關資

料，刻正研擬協助行政工作教師減課數草案，屆時將邀集校長

協會及教師會共同研議。 

決  議：本案依研復意見辦理。 

 

案由四：市府舉辦各項體育賽事，給予帶隊教師公差課務排代，無需函文

請示。（提案單位：陽明高中） 

說  明： 

一、市府轄屬高中，因響應市府舉辦活動比賽，增強學生體育技能。

帶隊教師、教練，迭因課務關係，無法帶隊指導。 

二、市府課務排代原則，體育競賽均須另案報請市府核准。考量競賽

指導、帶隊照顧，請給與市府舉辦之體育賽事參賽學校帶隊領隊

教師、教練，一定額度的公差課務排代，以減低帶隊教師教練的

業務負擔及心理焦慮。 

研復意見： 

一、本局考量各校參與體育活動日漸頻繁，為簡化行政流程，減少公

文往返，以 107年 4月 27日桃教體字第 1070031747號函至各級

學校，有關教師參加國內體育競賽活動及移地訓練核假，參加時

間 7天(含)以內且無代課鐘點費需求情形時，授權學校逕依「教

師請假規則」等相關法規，在不影響課務及課務自理原則下，本

權責卓處，無須報局。 

二、各校代課鐘點費係由本局主管地方發展教育基金支應，因經費有

限需控管經費，倘各校人員參加體育活動確有公假排代需求，各

校應依「桃園市政府所屬各級學校教師參加體育競賽活動公假並

得代課鐘點費審查原則」規定，於符合原則規定之體育活動前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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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函文檢具工作計畫、競賽規程、各單項委員會推薦函及公假人

員之課務表等文件送本局審核。  

決  議：本案依研復意見辦理。 

 

案由五：建請提高績優認輔教師敘獎名額。（提案單位：陽明高中） 

說  明：認輔教師對學生照顧關懷有加，效益良好；因社會環境變遷，近

年來需輔導關懷學生數量增多，而教師面臨課程變革壓力驟增，

使得認輔制度推動更形不易，建請調高認輔教師敘獎名額，以鼓

勵教師額外付出，關懷學子。 

研復意見： 

一、查認輔制度之緣起係為解決「學生輔導法」施行前，學校輔導人

力不足之現象，透過鼓勵教師擔任認輔教師，以輔導學校內適應

困難學生及行為偏差學生，協助其心智發展，並培養其健全人格

順利成長與發展。 

二、惟查「學生輔導法」業於 103年 11月 12日公布施行，學校輔導

人力(含專任輔導教師及專任專業輔導人員)已逐年增加，並由渠

等專職學生輔導工作。 

三、再查「學生輔導法」第 6條略以：「發展性輔導：為促進學生心

理健康、社會適應及適性發展，針對全校學生，訂定學校輔導工

作計畫，實施生活輔導、學習輔導及生涯輔導相關措施。」；同

法第 12條略以：「學校教師，負責執行發展性輔導措施，並協助

介入性及處遇性輔導措施。」，爰認輔制度為學校發展性輔導工

作的一環，又發展性輔導是學校全體教師的責任。 

四、另查「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第 8點：

「本要點未規定事項……教師依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

績考核辦法辦理。」，復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

核辦法」第 6條第 5款略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嘉獎：……

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熱心負責，成績優良。……」。 

五、綜上，「學生輔導法」施行後，應由學校輔導人力專職學生輔導

工作，認輔教師已減少，又發展性輔導為學校全體教師的責任，

而非鼓勵性工作；另考量「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

辦法」業已提供對學生輔導熱心負責之教師敘獎依據，爰認輔教

師敘獎應維持一定比例限制為宜。 

決  議：  

一、依據桃園市市立各級學校及幼兒園教職員獎懲要點第 4點第 2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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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規定，各校教職員平時獎勵記功一次以下案件授權各校核定

發布。 

二、認輔老師敘獎部分，請教育局校安室研議修訂相關規定，放寬敘

獎額度，以鼓勵教師勇於任事。 

 

陸、 綜合座談： 

案由一：108新課綱上路後，各領域召集人業務量增加，建議提高行政減

課時數。 

決  議：由教育局國中科錄案研處。 

 

案由二：有關微軟授權軟體費用協商範圍納入私立高級中等學校。 

決  議：由教育局資訊科錄案研處。 

 

案由三：有關統測專業科目(商業概論及計算機概論)微軟相關軟體操作方

式題目篇幅達二分之一以上，考量出題公平性，建議試題應納入

開放性軟體相關命題。 

決  議：將代為向教育部反應。 

 

案由四：智慧教室及冷氣是否全面建置。 

決  議： 

一、智慧教室各校建置數量無設限，應視學校推動情況而定，目標全

市學校皆為智慧教室。 

二、冷氣建置已排定期程逐步完成。 

 

柒、 臨時動議：無。 

捌、 散會：時間下午 5時 15分。 


